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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

t

年
例 

蓮
鯉
奏
員
乎
外
交
主
任
黄
文
甫
。
自
一

18

1:2 士

以
强
迫
、。
如
控
爲
殺
人
或
誤
殺
案
，
更 

不
能
迫
其
直
説
，
因
情
景
及
地
方
法
律 

關
係
•
未
有
証
據
爲
拘
人
之
張
本.
此 

次
驗
屍
，
陪
審
宫
爵
根
據
四
皆
年
人
 

之
供
飼
而
判
决
耳
■
希
爲
亮
察
•
此
致 

雲
埠
中 *
會
館
諸
執
事
先
生
，- 
九
四 

九
年
五
月
七
日
•
律
師
馬
非
氏
啟
」
。 

◎
華
埠
卡
笠
書
鬥
異 

才
市
自
准
華
埠
開
卡
笠
以
來•
批
准
執 

照
者
。
現
已
多
至
卄
五
起
•
事
態
引
起 

中
西
人
士
之
注
意
-
華
埠
之
開
卡
笠
者 

•
紛
紛
裝
修
會
所
•
不
惜
資
本
務
求
 

華*
•
徵
求
會
員
■
最
近
新
開
張2
一 

家
。
「
中
國
人
愛
國
社
」
•
尤
爲
積
極 

•
大
有
後
來
居
上
之
勢
，
其
中
佈
置
整 

潔
，
殷
備
週
到
•
賣
茶
點
部
風
當
堂
出 

色
•
不
但
有
中
國
式
點
心
•
且
有
紅
粉 

當
爐
♦
花
枝
招
展
云
。

@
華
厨
打
哥
兒
夫
球
好 

莘
僑
彼
得
黄
•
現
年
四
十
一
歲
•
來
加 

一
已
有
卄
六
年
之
久
。
現
在
梳
尼
施
皆
兒 

一
夫
球
會
做
頭
厨
・.黃
氏
性
好
運
動
•
靑 

年
時
打
足
球
■
但
現
覺
過
老
不
宜
於
足 

球
■
且
有
胃
病
•
馨
生
囑
其
謹
愼
食
物 

及
多
吸
新
鮮
空
氣
■
乃
於
每
日
清
晨
早 

起
習
哥
兒
夫
球
。
幷
得
名
家
麥
卡
資
指 

授
。
工
餘
勤
練
不
間
。
與
麥
氏
成
莫
逆 

•
其
球
所
亦
大
有
進
步
深
得
會
員
之
 

稱
賞
，
黃
氏
以
習
哥
兒
夫
球
故 
其
胃 

病
已
若
失
云
■

九
弍
三
幻
叶
観
移
民
苛
例
取
消
後
，
以 

加
政
府
尙
未
實
行
完
全
平
等
待
遇•
爲 

.
解
除
學
倫
痛
苦
•
使
之
得
享
平
等
待
遇

起
見
.•

來
•
舉
行
個
人
運
動
・
一

向
西
人
料
團
演
講
•
抨
擊
加
政
府I

九

三0
年. 

號
法
令
一

日
通
過
之
第
二
豊
一
五 

。
教
法
令
規
定
在
加
筆

一-人
，
須
係
加
籍
•
而
且 e
濟
豐
裕
.
方 

能
由
祖
國
取
妻
及
年
齡
在
十
八
錢
以
下 

之
未
婚
子
女
來
加
同
居•
惟
歐
洲
人
在 

一
加
居
住
五
年■
根
據
法
令
第
六
九
五
號 

一
可
能
取
家
人
及
戚
屬
來
加•
黄
君
以
其

厚
彼
薄
一 

道
所
~ 

部
演
講

歧
視
華
人
•
實
屬
有
違
人 

本
月
來
。
專
在
自
由 «
 黨 

獲
西
方
人
士
同
情
•
昨
接

到
自
由
黨
中
央
黨
部
主
席
果
頓
氏
報
吿 

-
謂
雲
市
第
三
四
五
六
區
黨
部•
將
案

一
呈
交
中
央
區 

細
討
論
•
結 

義
•
請
政
府 

•
消
除
種
族 

下
之
同
等
待 

由
雲
中
區
國 

親
身
携
往
奥

部
•
經
三
次
會
議
，
詳 

接
納
提
案
•
用
黨
部
名 

消
第
二
一
一 
五
號
法
令 

視
•
俾
華
人
得
享
移
民 

一，
並
通
過
决
議
案
•
交 

議
員
候
選
人
金
媚
氏
• 

瓦
•
向
內
閣
面
陳
宜
切

•
請
其
照
辦
。
最
好
爾
亦
一
齊
同
一

(
指
黃
君
)
較
爲
明
白
皎
法
令
之
劣
点 

・
大
有
取
消
鮫
法
令
之
可
能
云. 

@
黃
榮
沾
案
驗
屍
消
息

代
理
加
美
各 

飛
機
公
司
客 

位
僑
梓
囘
國 

或
往
加
美
各 

埠
均
能
料
理
」

盒
由
大
埠
開
行
船
期▼

企
李
鱗
總
統 

威
路
愼
總
統 

戈
登
將
軍
號 

企
李
幹 
總
統

廿
九
日 

月
十
八
日 

六
月 

三
日 

六
月
十
五
日

英
通
總
統
輪
船
公
司 
雲
句
坛
岬
辱
身
塞
心
 

尊
客
加
拿
大
總
代
理 
搭
 
装
勤
馬
声
德
堂 

駐
域
子
利
代
理
利
同
昌
馬
炳
耀
周"

s^sse
***^^^

覺
得
年
老
衰
弱
乎

凡
人
精
脚
不
足
覺
得
老
雳
胆
怯
無
氣
似 

半
生
死
者
勿
常
歸
咎
于
年
老
而
體
力
衰 

弱
請
服
麥
菌
油
丸
使
整
個
臓
腑
重.新
有 

生
機
所
有
未
老.先
衰
之
男
女
服
之
見
效 

麥
菌
油
是
天
然.的
身
體
精
再
造
品
勿
任 

其
衰
弱
請
卽
買
服
麥
菌
油
丸W

heat  

G
erm

 O
il  C

apsules

毎
三
百
粒
價
銀
五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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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雜
貨
糖
菓
店
一
間
縮
後
有
住
房
數
間 

裝
置
用
具
存
宣
連
樓
宇1

併
取
價
八
千 

元
先
交
五
千
元
便
可
成
交
其
餘
每
月
充 

六+
元
如
意
者
請
於
下
午
四
時
後
在
電
話 

洽
商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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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.  1845Y

 

V
ancouver 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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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
謝

先
宗
兄

ta 炯
葉
公
府
君
産
於
民
國

iif
八 

年
四
月
廿
三
日
病
終
正
寢
經
於
五
月 

三
日
歸
土
荷
蒙
宗
親
戚
友
惠
賜
膊
儀 

花
圈
臨
塲
執
綃
素
車
致
送
厚
證
隆
情 
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鳴
謝葉

蟋
謝
啟
 

(
恕
不
稱
呼
)

黃
炳 
黃
志 
黃
財 

居
傳 
每
貳
元 

李
穩 

關
欽 

賛
輝 

徐
章 
唐
仍 
陳
湘 
黃
法 

黃
生

”
 
:.̂
.Ŵ
..? 

專

一

營5^

一
埠
中
前
會
館
。
對
於
市
切
厳
衣
舘
主 

黄
榮
沾
•
於
三
月
十
七
日
失
踪
。
曾

懸
紅
一

苜
。
旋
於
本
月 

日
在
本

.市
驗
屍
塲
驗
屍
。
特
派
外
交
主
任
馬
發 

强
• 
科
員
黃
生
元
•
借
同
律
師
馬
菲
氏. 

• 
到
塢
監
視
檢
驗
屍
身
。
並
無
傷
痕
• 

陪
審
員
判
爲
意
外
而
死 

餞
會
館
昨
接 

到
律
師
馬
菲
氏
來
函
•
報
吿
驗
屍
及
審 

訊
之
經
過
•
茲
將
其
函
照
譯
如
下
。 

「
逢
啟
者
♦
貴
會
館
委
託
本
律
師
到
塲

参
加
検
輪 

判
詞
一
強 

學
証
鎌
. 

身
無
位

一
募
沾
屍
身
。
陪
審
官 

係
屬
意
外
而
死
•
照
醫 

一
溺
斃•
初
落
水
時
仍
生 

不
表
示
其
入
水
時
已
失

去
知
覧
•
四
位
青
年
人 

等
有
時
繫
小
艇
於
碼

，
彼 

在
黃

榮
沾
衣
舘
對
面
•
供
詞
中
有
能
彼
等
故 

意
而
並
無
理
由
以
空
俾
酒
樽
擲
破
黃
榮 

沾
衣
舘
之
玻
璃
窗 
一
彼
等
並
承
認
毆
打 

死
者
之
工
伴
•
肇
釁
後
•
彼
等
被
控
於 

案
•
曾
被
法
庭
監
禁
。
本
律
師
監
視
此 

次
驗
屍
，•
目
的
係
希
翼
有
機
可
乘
。
追 

出
兇
手
•
而
繩
之
以
法 
一 
本
律
師
曾
任 

季
衙
檢
察
官
。
頗
有
經
驗
。
在
本
人
管 

見
所
及
•
驗
屍
証
據
不
足
■
未
能
控
告

手
•
四
靑
年
人
供
詞
中
， 

差
之
点
•
而
貴
會
館
執
事 

大
法
律
，
不
能
盤
間
疑
犯

某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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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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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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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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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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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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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理
周
育
生
啓

备 0

曾
成 
黃
章
傳 

何
天
善 

馮
扶
彰 

仲
傳 
每
賣
元 

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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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
每
五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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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◎
哀
謝
 

不
孝
目
護
侍
奉
無
狀
禍
延 

先
考
諱
子
銓
字
本
博
馬
公
府
君
痛
於
民 

國
卅
八
年
四
月
廿
九
號
遽
爾
暴
逝
於 

矢
市
役
埠
旅
邸
享
壽
積
閏
五
十
有
七 

歲
不
孝
遠
居
祖
國
未
獲
親
視
含
殮
聞 

耗
泣
慟
謹
遵
禮
成
服
幸
得
伯
父
本
磊 

將
靈
柩
運
囘
點
城
安 B
復
蒙
能
友
伯 

台
帮
忙
辦
理
喪
事
至
五
月
四
號
在
西 

-
一
人
殯
儀
舘.開
奠
歸
土
荷
蒙
伯
叔
親
朋 

臨
塲
執
締
惠
賜
花
圏
素
車
隨
行
致
送 

高
詛
隆
情
存
歿
均
感
哀
此
嗚
謝

孤
子 

齢
福 
泣
血
哀
謝 

厚
惠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 

本
磊
-
鏡
河 
能
友 
能
受 
恒
紀 

本
寧 
才
樹 
恒
昇 
本
彦 

本
孔 

本
蕃 
恒
聯 
恒
楫 

馬
擢 
寧
俊 

各
素
車 

本
磊 
能
友 
能
受 
恒
聯 

本
蕃 
鏡
河
，
本
柳 
本
彦 
倚
政 

宗
祉 
恒
昇 
各
花
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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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址
啓
事
 

一 

本
行
前
創
鼓
於
香
港
皇
后
大
道
中
二
四
九
避j  

心 

近
以
原
有
地
方
禾
敷
業
務
上
應
用
現
遷
往
皇
『 

ON 
后
大
道
中
二
百
八
十
二
號
三
樓
以
後
如
有
賜
)

nd

飛
香

達
百

教
請
照
新
址
擲
下
爲
荷

港

集
專
辦
出
入
口
貨
推
銷
名
廠
出
品
W 

2  

接
駁
务
地
滙
兌 
代
購
海
空
客
位 

/
.
 

務 
指
導
辦
理
讒
照 

代
客
信
託
買
賣 

2

經
理
馬
恒
璧
啓

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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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 

F

行

3

尊
竊
物
送
禮
被
拘
送
案 

北
温
哥
萃
二
街
東
一0

二
號
眞
斯
仃
二 

歲
。
昨
人
同
街
西 
一 
六
二
號
之
屋
行
竊 

。
屋
主
之
孑
巴
比
與
三
友
人
行
街
回
家 

•
入
門
見
眞
斯
•
卽
呼
喚
友
人
•
眞
氏 

無
竊
得
皮
裘
一
件
•
鏢
一
只
・
僅
携
收 

音
機
向
門
走 

比
巴
之
友
往
攔
阻
•
當 

他
圖
越
園
欄
時
執
之
•
眞
斯
哀
求
各
靑 

年
釋
放
之
。
自
胸
已
結
婚 

不
過
欲
得 

些
物
件
作
「
母
親
節
」
之
送
禮
等
物
• 

但
靑
年
不
爲
所
動
。
诅
警
察
到
來
押
往 

監
去
云
•

◎
改
用
新
寄
禮
報
單
紙 

郵
政
部
長
卜
特
蘭
宣
布
•
現   

@
 
一 
種
黃 

色
新
寄
送
禮
包•裏
報
單
■
大
十
壹
號
， 

以
替
代
現
用
者
•
用
以
寄
送
贈
品
往
英 

國
・
做
新
報
單
之
文
字
，
與
舊
有
者
布 

同
•
聲
明
是
眞
實
送
禮
物
而
非
賣
品♦ 

如
所
翱
不
實
，
則
予
與
沒
收
。
向
各
郵 

局
求
取
新
報
單
紙
便
有
云
。

"
潘
機
失
事
一
死
一
傷 

比
活
打
南
二0
一 

號
西
人
麥
企
凌
三
一 

拾
六
歲
•
爲
伙
比
斯
比
樹
田
公
司
之
管 

工
・
昨
啞
詩
埃
崙
空
中
聯
合
的
市
輕
機 

出
埠
。
預
備
囘
家
團
叙
。
紀
念
其
夫
婦 

結
婚
十
一 
週
年
慶
典
♦
不
料
其
機
於
昨 

日
下
午
在
本
處
以
北-
百
三
十
二
英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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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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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本
會
定
於
五
月
卄
二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壹
時
舉

3  

行
第
八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並
治
潔
茗
同
日
下
午

堂
宀
一 

.
❖
宜
 

心
溶
 

3

-"

五
時
在
竹
林
園
公
議
屆
時
統
請

际 
各
埠
會
員
諸
姑
姊
妹
等
賁
臨
助
慶
不
勝
企
盼

,

懿
弥
中
山
隆
鎭
同
鄕
會
敬
約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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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 

五
月
九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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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好
餐
儀
出
賣

逕
敗
者
本
養 

11 位
居
南
沙
省
山
汝
允
埠
地
位
適
中
向
來
生
意
異
常
暢
旺
此
爲
遠; 

近
僑
胞
所
深
知
也
况
本
餐
館
乃
是
磚
樓
尤
屬
壯
觀
洵
爲
本
埠
最
好
之
餐
館
也
今 

敝
伴
爲
家
事
之
故
急
欲
囘
國 
一 
行
果
以
不
惜
犧
牲
自
願
割
愛
特
將
餐
館
生
意
全 

盤
發
賣
如
有
僑
胞
欲
睿
斯
業
者
速
弦@

<

以
免
失
此
良
機
或
函
商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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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汝
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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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都
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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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
宮

餐

館

招

頂

逕
啓
者
本
餐
館
設
在
雲
城
地
点
適
中
生
意
暢
旺
今 

因
同
伴
急
於
東
旋
迫
願
割
愛
故
同
伴
商
量
將
全
盤 

生
意
及
架
生
物
業
出
頂
如
有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來
面

議
或
函
商
均
可

白
宮
餐
館
主
人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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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ancouv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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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管
机 »
勒
斯
受
重
傷
•
雙
足
碎
斷
及 

被
火
灼
傷
•
現
在
公
醫
院
•
鮫
機
與
早 

一
星
期
格
蘭
與
女
着
護
舞
拉
失
事
之
飛 

機
同
屬
壹
式
•
麥
氏
遺
妻
及
四
幼
子
女

影

河

8666!56^^

 

奧
太
瓦
電
・
加
拿
大
全
國
大
選
舉
辦
理 

員
卡
斯
頓
圭
報
吿
，
中
央
六
月
什
七
日 

之
大
選
•
中
國
，
日
本
及
印
度
人
之
裔 

一
有
權
選
舉
，
但
須
係
加
拿
大
或
英
國
籍 

民
方
合
•
中
央
立
法
院
■
于
去
年
已
通 

過
准
加
籍
日
人
選
舉
•
而
卑
詩
省
向
來 

一 禁
加
籍
中
國
人
及
印
度
人
選
舉
•
至 
一 

九
四
七
年
將
該
例
廢
除
■
故
此
兩
種
人 

自
然
認
爲
有
中
央
選
舉
權
云
。 

働
女
嬰
出
麻
竟
致
夭
分 

野
吆
訊
•
本
埠
夏
利
卜
頓
街
三
二
四
號 

毛
亜
夫
婦
之 
一
個
月
女
嬰
愛
蓮■
昨
因 

患
出B
疹
症
而
夭
瘍
云
。

一■
賦
稅
部
上
訴
吿
失
敗 

奥
太
五
電
，
關
于
二
十
九
萬
六
千
元
實 

業
稅
爭
訟
案
♦
經
加
拿
大
最
高
法
院
判 

决
•
該
實
業
不
需
負
加
政
府
之
承
繼
稅 

•
筋
實
業
本
是
温
哥
萃
入
聿
廉
斯
于
一 

九
二
一
年
逝
世
所
遺
者
•
其
中
包
有
温 

哥
華
之
卡
素
旅
館
•
一
九
四
五
年
取
二 

十

31 萬
元
賣
與
羅
省
斯
地
♦
遲
些
轉
讓 

斷
氏
之
姪
雷
本
•
于
第
二
次
大
戰
時
陣 

一
亡•
雷
氏
分
交
其
親
屬
•
中
央
賦
收
部 

要
抽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零
四
元
•
加
財
政 

法
庭
判
其
不
合
•
峻
部
起
訴
于
最
高
法 

院
•
又
被
批
囘
。
政
府
遂
吿
失
敗
云
， 

e
 加
拿
大
暫
留
猶
太
人 

奧
太
瓦
電
•
移
民
部
指
導
員
左
列
夫
稱 

•
猶
太
人
二
百
五
十
名
。
因
中
國
革
命 

而
由
上
海
逃
抵
加
拿
大
•
唯
其
曾
居
六 

個
月
・
以
便
其
辦
理
往
各
國
目
的
地
之 

手
績
云
♦

蘭
印
度
軍
團
來
訪
加
美 

奧
太
互
電
■
印
度
國
防
部
高
級
人
員
抵 

此
間
。
欲
求
加
拿
大
之
武
器
及
技
術
人 

材
。
以
促
進
印
度
之
國
防
程
序
。
印
代 

衷
團
•
由
其.國
防
部
秘
書
長
巴
條
爲
領 

導
•
巴
氏
畢
業
于
英
國
牛
津
大
學•
團 

員
有
總
參
謀
長
卡
溫
勝
少
將"
空
里
副 

*
帥
卡
朱
。
空
軍
副
總
參
謀
長
緝
拉
。 

陸
輩
訓
練
副
督
察
•
該
團
由
華
傑
頓
乘 

飛
機
而
來
。
有
加
空
軍
衞
隊
七
十
五
名 

•
排
列
機
塲
歡
迎
云
。

0
火
車
客
票
今
日
加
價 

奧
太
瓦
電
•
加
拿
大
鉄
路
火
車
之
客
票 

•
自
今
日
起
增
價
百
分
之
十
五■
此
事 

相
信
是
加
享
大
鉄
路
聯
會
，
今
年
二
一
月 

一
・
向
交
通
委
員
曾
。
請
求
之
結
果
云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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